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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意见回复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意见函》（上证公

函【

２０１５

】

０３９１

号），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意见的回复公告》，

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公司就事后审核意见函中有关问题补充披露如下：

一、关于行业竞争和经营模式转型

近两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实体零售业增速呈下滑趋势，行业竞争加剧，投资者对零售企业的转型高度

关注。为便于投资者理解公司的行业特征、经营模式和转型情况，依据《格式准则第

２

号》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和第二十二条以及《财务报告规定》第十六条的要求，请公司就下述内容作补充披露：

１

、零售行业竞争情况。年报关于行业竞争格局部分提到，全国行业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未介绍公司业务

区域的行业宏观环境和同行业竞争情况。请公司结合

８

个报告分部的宏观环境，补充披露公司与各主要竞争

对手的市场渗透率和经营业绩情况。

答：见上一次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

）第一部分问题

１

。

２

、主营业务经营模式。根据年报，报告期内公司逐步推进实体店从租赁、联营、联销等传统模式向自销直

营现代化零售新模式转变，多措并举实现综合毛利率提升

０．６６％

。请公司结合百货、超市、家电连锁等业态补

充披露联销、自营等不同经营模式的收入、成本和毛利，并提供上年同口径可比数据。

答：见上一次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

）第一部分问题

２

。

３

、行业收入确认特点。发行预付卡、给予客户消费奖励积分是行业的普遍做法，报告期末公司预付卡预

收款余额

１８．４９

亿元，报告期增加奖励积分递延收益

２．９１

亿元。其在收入确认上也呈现出一定的行业特点，财

会函［

２００８

］

６０

号专门规定了积分消费的收入确认方法，公司年报也披露了顾客奖励积分的处理方法。为了便

于普通投资者更好地理解行业特点，请公司补充披露在从预付卡发行、客户消费并获得积分到积分兑换消费

或作废的过程中，公司具体的收入确认方法。

答：见上一次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

）第一部分问题

３

。

４

、电子商务转型情况。年报提到，报告期内公司建设电商

Ｏ２Ｏ

平台，天狗网正式上线使公司开启全渠道

模式。请公司补充披露该电商平台的运营数据，如截至报告期末的注册用户数，报告期内的交易额（

ＧＭＶ

）、营

业收入、平均客单价、订单量，移动端用户数和订单量占比等。

答：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狗网日均浏览量（

ＰＶ

）：

５４．９

万；网站注册用户数：

９８．１

万；拥有商品品牌：

５１４２

个，订单数：

１９．２

万个、交易额：

１１

，

０８８

万元。网上支付占总交易额比重为：

９．８％

。天狗网

２０１４

年营业收入

为

１２

，

３２７

，

２７０．３１

元，平均客单价为

５００

元。

二、关于公司经营门店和物业权属

拥有较多的自有或租赁物业是实体零售企业的重要特点。年报披露，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包括领先的店铺

网络等，同时公司也面临租金成本持续上升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风险。为便于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公司的行业

竞争优势和可能的风险，请补充披露：

１

、经营门店数量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开发新店，升级老店，请公司按经营业态及地区分部并区分自有和

租赁物业补充披露报告期末的门店数量、报告期内新增和减少的门店数量。

答：见上一次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

）第二部分问题

１

。

２

、百货门店具体情况。对于百货门店，请补充披露各门店的地址、建筑面积、首次开业时间、物业所有权

属性、报告期营业收入、租赁物业的租赁期限和报告期租金，补充披露报告期末处于停业状态的门店预计重

新开业日期。

答：股份公司百货店情况（详见表）

序号 地区 店铺名称

建筑面积

（㎡）

开业时间

＠

（年

．

月

．

日）

物业所有权 营业收入（元）

租 赁 期

限（年）

租赁店铺报告期租金

（元）

１

大连地

区

大连商场南楼

７９１２ １９８８

自有物业

２５７

，

９６０

，

９５７．４５ －－ －－

２

麦凯乐大连总

店

８７８５７

本馆

１９９８．９．１９

自有物业

１

，

４２１

，

７９６

，

６３４．２１

－－ －－

新馆

２０１１．１０．６

租赁物业

１８ ３１５１３３７０．００

３

麦凯乐大连西

安路店

２６４９６ ２００４．１２．５

租赁物业

４４１

，

８７９

，

５９５．５０ ２０ ２６８７０６９４．８８

（含超市）

４

麦凯乐大连开

发区店

２７４７５ ２００５．２．２５

租赁物业

３５２

，

０２１

，

８９０．５５ ２０ １３７４７１６６．２６

（含超市）

５

大连新玛特

８４６５２ ２００１．９．１８

自有物业

１

，

２５６

，

３９７

，

５５５．１５ －－ －－

６

金州新玛特

４５８０６ ２００７．１．２９

租赁物业

３１７

，

５３３

，

３５５．０２ ２０ １５６１０８８３．３９

７

新华绿洲新玛

特

４８０７４ ２０１１．１．２８

租赁物业

５９

，

６６７

，

７０５．６８ ２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含超市）

８

瓦房店新玛特

６５２４７ ２０１１．１．２９

租赁物业

１４１

，

１５２

，

０７０．９８ ２０

７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含超市，因

涉诉，只支付前三季度）

９

朝阳新玛特

４５４１１ ２００８．１２．７

租赁物业

１４０

，

４６３

，

２３７．８４ ２０ ６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

金石滩商业中

心

５４８９４ ２０１４．５

租赁物业

１７

，

００７

，

５９４．４９ ２０ ５７５４９５１．４４

１１

千盛百货大连

和平店

２７７８２ ２００６．１．２６

租赁物业

１１７

，

１９２

，

１９４．６８ 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沈阳地

区集团

沈阳新玛特

７９０００ ２００２．１２．５

自有物业

７２０

，

３８４

，

２６４．６０ －－ －－

１３

沈阳铁西新玛

特

６０８８２ ２００７．９．２９

租赁物业

５５４

，

５３６

，

３０９．１５ ２０ ３４０７００００

（含超市）

１４

吉林百货大楼

２３１９０ ２００５．１０．１

自有物业

１５５

，

７２５

，

１７１．６９ －－ －－

１５

沈阳于洪新玛

特

７２６３７ ２０１２．１２．２５

租赁物业

２３１

，

５７９

，

２９７．６４ １６ ２１６３７０００

（含超市）

１６

吉林新玛特百

货

５１４８８ ２０１３．１．２５

租赁物业

２０８

，

９５５

，

７９９．２９ ２０ ２５１７２２００

（含超市）

１７

本溪商业大厦

３８００６ ２０００．１２．２０

自有物业

２６７

，

２８１

，

９９６．０６ －－ －－

１８

本溪新玛特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０

租赁物业

３０８

，

３７４

，

１４０．２０ ２０ ３０８７３０００

（含超市）

１９

抚顺地

区集团

抚顺百货大楼

４４８０２ １９６１．４．７

自有物业

７６０

，

７６６

，

５９１．６４ －－ －－

２０

抚顺商业城

２１２８６ ２００２．１２．３０

自有物业

１８８

，

６２９

，

４６９．１７ －－ －－

２１

抚顺商贸大厦

２０５７２ ２００２．１２．７

自有物业

２２８

，

１１４

，

２８１．４６ －－ －－

２２

铁岭新玛特

５６１９５ ２００７．１２．１６

自有物业

４４８

，

５８０

，

２４９．６６ －－ －－

２３

丹东新玛特

３３８６０ ２００８．１１．２７

租赁物业

２１８

，

５９８

，

６０５．４６ １５ ６５２８３４８．９６

２４

锦州地

区集团

锦州百货大楼

Ａ

座

２１２２３＠Ｂ

座

４１０８７

Ａ

座

１９５２．１０．１＠Ｂ

座

２０１３．１０．１

Ａ

座自有

＠Ｂ

座租赁

７５０

，

４００

，

７２６．６４ ２０

２３５０００００

（整体租赁，含

超市和家电）

２５

锦州新玛特

５５６１９ ２００８．１２．２０

租赁物业

３１６

，

７９９

，

６３４．１２ ２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含超市和小

家电）

２６

千盛百货锦州

店

６５６２１ ２０１０．２．９

租赁物业

５５８

，

５２８

，

０４５．３１ ２０

３６９５４３１０

（

含超市家电）

２７

锦州锦华商场

１２１２２ ２００３．１２

租赁物业

３５

，

２３５

，

２２５．２１ ２０ ３８２４３７６

（含超市）

２８

锦州家乐汇购

物中心

４０８５７ ２０１４．１．１６

租赁物业

６３

，

６４２

，

９０７．９７ ２０ １０８６２６１７

２９

盘锦地

区集团

盘锦新玛特

３６３３０ ２００５．１．２９

租赁物业

１１８

，

８２６

，

８２３．７０ ２０ ８７５００００

（含超市）

３０

阜新地

区集团

阜新新玛特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９．７

租

３４０００

㎡，

自

６０００

㎡

６２１

，

９３９

，

５３０．１８ ２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

含超市家电）

３１

千盛百货阜新

店

１５３００ ２００６．９．２９

自有物业

８０

，

１５５

，

１７７．３６ －－ －－

３２

阜新百货大楼

１２０８５ ２０１０．９．１７

租赁物业

２８

，

４７８

，

７１９．８６ １０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

大庆地

区集团

大庆百货大楼

６３１８２ １９８３．５

自有物业

１

，

７５２

，

３９０

，

２４７．２９ －－ －－

３４

大庆新玛特

７０８００ ２００１．１２．１

自有物业

１

，

５６３

，

７６８

，

１２０．７４ －－ －－

３５

大庆新东风

４０５４０ ２００２．１２．３１

自有物业

３６９

，

７７７

，

８０４．０４ －－ －－

３６

大庆让胡路

１５２４６ １９８２．４

自有物业

３３０

，

９６０

，

１６２．４３ －－ －－

３７

大庆龙凤商场

１６３００ １９８７．４

自有物业

２２７

，

３１０

，

７５５．６２ －－ －－

３８

大庆乙烯商场

６２３３ １９８４．７．１

自有物业

１３０

，

７１３

，

３６５．０４ －－ －－

３９

齐齐哈尔新玛

特

６５１０４ ２００８．１０．１８

租赁物业

６５７

，

２２６

，

５３０．８１ ２０ ３６９６３０００

（含超市）

４０

大庆乘风新玛

特

８５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１８

租赁物业

４４３

，

８５６

，

６６７．６５ ２０ ３１９９３０００

（含超市）

４１

松原新玛特百

货

６１３４５ ２０１３．８．２

租赁物业

１３５

，

０７７

，

５５１．２１ ２０ １８５５８０００

（含超市）

４２

大庆麦凯乐经

典

６３７９８ ２０１４．１２．１２

租赁物业

１４

，

６３５

，

３５７．３９ ２０ ２０１４

年无租金

４３

千盛百货大庆

店

２７８９１ ２００２．４．２３

自有物业

６８

，

１００

，

７６４．５６ －－ －－

４４

牡丹江

地区集

团

牡丹江百货大

楼

３７０８９ ２００１．７．２０

自

３０６７４

㎡，

租

６４１５

㎡

４６９

，

４６４

，

５１５．６３ １２ １３３００００

４５

牡丹江新玛特

７００９３ ２００４．１．８

自有含酒店

２０９８５

㎡

４９３

，

１４３

，

６８７．７６ －－ －－

４６

鸡西新玛特广

益店

４０９８０ ２００４．１２．１０

自有物业

２５４

，

７９５

，

１２４．４７ －－ －－

４７

鸡西新玛特中

心店

７７３４０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租赁物业

３６７

，

３７９

，

９２０．９５ ２０ １９２４００００

（含超市）

４８

七台河新玛特

５４６３９ ２００６．１０．１

自有物业

３８３

，

３３２

，

２７４．３２ －－ －－

４９

千盛百货延吉

店

５１３０９ ２００９．３．２６

租赁物业

２２５

，

６２５

，

４２１．９６ ２０ １１３８６０００

（含超市）

５０

佳木斯新玛特

８３４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２９

租赁物业

５２０

，

８７１

，

４８８．０７ ２０ ４０９１００００

（含超市）

５１

佳木斯百货大

楼

４２９８０ ２００４．７．５

自有物业

３４３

，

６６１

，

９０５．３３ －－ －－

５２

佳木斯华联商

厦

３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７．５

自有物业

１０４

，

１３４

，

２７６．６０ －－ －－

５３

伊春百货大楼

２３６７７ ２００７．１０．１

自有物业

１２０

，

９５５

，

１５８．４７ －－ －－

５４

双鸭山新玛特

２２５２８ ２００８．１２．１９

租赁物业

１７２

，

２９８

，

７７６．３９ ２０ １１６２８９００

佳木斯

地区集

团

５５

富锦新玛特

３３３７５ ２０１１．９．３

租赁物业

７６

，

０１２

，

４１４．２０ ２０ ４０２５３００

（含超市）

５６

郑州地

区集团

郑州新玛特金

博大店

５７６７８ ２００６．４．２０

租赁物业

６３４

，

１８６

，

２２９．７１ １０ １３２１８４０００

（含超市）

５７

郑州新玛特总

店

７１９４７ ２００９．１．１８

租赁物业

７９１

，

０８０

，

７４８．５８ ２０ ５３１４００００

５８

郑州新玛特建

设路店

７５０７ ２００７．１０．１

租赁物业

１４４

，

７３０

，

１２１．７７ ２０ ９４７７３４３

（含超市）

５９

许昌新玛特鸿

宝店

１６９４６ ２００８．９．１

租赁物业

９４

，

００３

，

５４３．４９ ２０ ５９５２３００

６０

许昌新玛特总

店

４３５２８ ２０１１．９．１０

租赁物业

１２３

，

３２２

，

８４２．４９ ２０ １４０８００００

（含超市）

６１

开封新玛特

１６１７１ ２００８．１２．２１

租赁物业

８８

，

３３７

，

３１２．１６ ２０

因涉诉只支付

１４

年

１

、

２

月租金

１３２３４３２

（含超

市）

６２

开封新玛特总

店

４６２７９ ２０１１．１２．２４

租赁物业

１８３

，

０６３

，

８７２．６３ ２０ １０５９１７９８

６３

洛阳新玛特总

店

６０７０９ ２０１３．１１．２７

租赁物业

１１４

，

４９２

，

１３７．５６ ２０ ３８３１６０８３

（含超市）

６４

洛阳新玛特旗

舰店

４２７７１ ２０１４．９

租赁物业

２９

，

９９２

，

２０２．６１ ２０ ４１１６００３

（含超市）

６５

鲁中地

区集团

淄博商厦

４９６３４ １９９５．１２．３０

自有物业

１

，

０７２

，

５２６

，

０５４．５０ －－ －－

６６

铝城购物中心

１０２１７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自有物业

１０２

，

３６８

，

７９６．５７ －－ －－

６７

淄博远方百货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９．１７

自有物业

６０

，

０１６

，

６７８．７６ －－ －－

６８

淄博中润新玛

特

８２５１８ ２００８．１２．３０

租赁物业

２５５

，

３９１

，

５６１．９４ ２０ ６３３３０８７．７３

６９

邹平新玛特

５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７

自有物业

４

，

０６２

，

３１０．５６ －－ －－

７０

信阳地区

信阳新玛特

７１３５０ ２０１１．９．２８

租赁物业

２４９

，

６３５

，

０９２．９８ ２０ １６７６８０００

（含超市和电器）

７１

千盛百货信阳百货

２２８４６ ２００８．１２．２０

租赁物业

２０

，

００８

，

４４０．０６ ２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含超市）

７２

漯河地区

千盛百货漯河店

３７５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９

租赁物业

１１６

，

２７８

，

６４５．８５ ２０ ８８３８０７６．５３

元（含超市）

７３

漯河新玛特

６６９８９ ２００９．９．２５

自有物业

２３１

，

８２９

，

３０８．５６ －－ －－

７４

新乡地区

新乡新玛特

６３７００ ２００９．９．２６

租赁物业

３５６

，

５４９

，

４８２．２２ ２０ １５８０７２４５．６６

（含超市和电器）

７５

千盛生活广场新乡

凤泉店

１８３７６ ２０１２．１．１２

租赁物业

４０

，

５７１

，

７４８．６９ ２０ ３４１６２０８

（含超市）

７６

青岛地区

集团

麦凯乐青岛总店

１１４０６６ ２００６．９．３０

自有物业

１

，

０２０

，

０３１

，

５４０．５２ －－ －－

７７

麦凯乐黄岛店

４４８５０ ２０１１．３．２５

租赁物业

２７５

，

７６１

，

９２４．２２ １８ １３０９６３６０．６

（含超市）

７８

成都地区

集团

千盛百货自贡店

２６３０２ ２００８．５．３０

自有物业

１４１

，

３０１

，

７９１．２１ －－ －－

７９

自贡千盛生活广场

店

８５５３ ２００８．５．３０

自有物业

４１

，

９２８

，

１５７．０８ －－ －－

８０

哈尔滨地

区

麦凯乐哈尔滨总店

百货

１１５７１６ ２００９．９．１５

租赁物业

７９４

，

７３１

，

２１５．７１ ２０ ４２３０００００

（含超市和电器）

８１

苏北公司 宿迁大商百货

３０１８８ ２０１４．１０．１

租赁物业

１２

，

０９５

，

８７３．４１ ２０ ２０１４

年无租金

８２

营口地区 营口新玛特

２２８９２ ２００４．１．１２

自有物业

２７０

，

３４８

，

４６７．４０ －－ －－

另，报告期末公司无处于停业状态的门店。

三、关于企业合并和公司实际控制人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了大商集团原全资子公司天狗网

３５％

的股权。根据年报，由于同受大商集团控制，故

该项交易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依据《格式准则第

２

号》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以及《财务报告规定》第二

十七条的要求，请公司就下列问题补充披露：

１

、实际控制人判断。根据年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但年报中关于关联方及关联交易部

分，公司认为企业的最终控制方是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年报同时披露由于同受大商集团控制，故天狗网

合并交易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请公司补充说明前后判断不一致的原因。

答：（

１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符合下述标准之一：

１

）为上市公司持股

５０％

以上的控股股东；

２

）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３０％

；

３

）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４

）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５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大商国际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１８．８０％

股份中的

１０％

无偿划转给国商公司以来，国商公司于

此后在二级市场不断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现持股比例

８．５２％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大商国际因国商公司的减持

而被动成为持股

８．８０％

的第一大股东。董事长牛钢通过大商国际间接控制本公司

８．８０％

的股份。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２

以上通过。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如上所述，董事长实际可支配本公司股份表决权比例较低，另外，公司第一大股东、第二大

股东持股比例非常接近且不存在关联关系， 董事长所控制的股份数不足以对本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相关决议

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名单由董事会（董事局）、监事会以提案的方式提

请股东大会表决。有鉴于此，董事长无法通过其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本公司董事会成员的选任。

因此，董事长事实上亦无法控制本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的选任。

综上，公司认为公司无实际控制人，进一步的判定公司还将继续与专业的审计机构、财务顾问及监管部

门进行沟通。

（

２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第七条之规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

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

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本准则所称相关活动，是指对被投资方的回报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应当根据具体

情况进行判断，通常包括商品或劳务的销售和购买、金融资产的管理、资产的购买和处置、研究与开发活动以

及融资活动等。

审计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认为公司的最终控制方是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企业合并处理依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

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请公司补充披露同一控制下合并天狗网的交易中参与

合并的天狗网、公司在合并前后均受大商集团最终控制，且该控制是非暂时性的依据。并请年审会计师就上

述交易的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发表明确意见。

答：根据审计师意见，大连大商天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原名大连大商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狗网）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由大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商集团）全资设立。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大商股份对

天狗网增资

１７５

万元，占天狗网注册资本的

３５％

，天狗网的董事变更为王志敏、刘思军、李常玉、闫莉、汪晖、陈

虹、王鹏。上述董事会成员中王志敏为大商股份的董事兼总经理、闫莉为大商股份的总会计师、汪晖为大商股

份的董事兼副总经理、刘思军为大商股份派驻天狗网的总经理，故大商股份在天狗网中占有多数的董事会成

员，从而天狗网被大商股份控制，成为大商股份的子公司。参与合并的企业天狗网、大商股份合并前后均受同

一方———大商集团的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大商集团是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为一致行动

人。该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３

、被合并方财务数据。根据年报，天狗网合并当期期初至合并日的收入

１０４１

万元，比较期间收入

１８２７

万

元，同比减少

７８６

万元，实现净利润同比由

３５４

万元减少至

１６

万元，但天狗网合并日的应收款项比期初却大幅

增加

３９２５

万元， 占其新增净资产

４２０９

万元的比例达到

９３．２５％

。 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新增应收款项的主要项

目、欠款方及金额。

答：天狗网截止合并日，应收款项增加

３

，

９２５

万元，主要为应收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的资本溢价款

２

，

６７９

万元、

７６５

万元，刘思军的注册资本及资本溢价款

８１０

万元。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大商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４

月

１４

日支付给天狗网。

４

、合并对价公允性。根据年报，公司取得天狗网

３５％

股权的合并成本为

２８５５

万元，取得净资产

１６８２

万元。

结合上述问题中被合并方新增净资产主要为应收款项以及净利润大幅下滑的情况， 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交

易对价的公允性。

答：根据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元正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５

号），本

次对大连大商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天狗网）的评估是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结合委估对

象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整体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基础法：净资产账面价值

２９６．７９

万元，评估值

３１５．８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９．０１

万元，增值率

６．４１％

。

收益法：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采用净利润折现方法对企

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净资产账面价值

２９６．７９

万元，评估值

３

，

６４５．５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３

，

３４８．７６

万元，

增值

１１．２８

倍。收益法评估过程详见附件。

考虑电子商务是属于轻资产型企业，企业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企业的销售网络、信誉积累、管理创新、客户

转换及发展前景等无形资产方面，而且被评估企业在经营中确有较好的收益。因此本次评估选用收益法作为

评估结论， 即大连大商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评估结论为

３

，

６４５．５５

万元。

取得天狗网的交易对价是按天狗网评估值为依据计算的对价款，合并对价公允。

随后，公司建立了完整的人员队伍和技术储备，另外，管理公司和经营管理团队也是按收益法进行出资的。

四、关于关联交易

年报披露，公司临时公告未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有

７５

项，日常关联交易对方有

４９

家，主要为母公司及其

子公司，此外还包括关联方债权债务往来等。为了帮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依据《格式

准则第

２

号》第三十一条的要求，请补充披露：

１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影响。年报披露，公司临时公告未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合计

８．２９

亿元，但对日常

关联交易相关信息披露不完整，请公司补充披露关联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关联交易的原因，关联交易对公

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程度，以及相关解决措施。

答：见上一次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

）第四部分问题

１

。

２

、锦华钟表关联交易。根据年报，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与持股

４１％

的联营企业锦华钟表之间存在销售商品

７８８１

万

元、购买商品

１０９９４

万元的关联交易。在同日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６

）中提到，向该企业减

少购买商品系调整钟表经营，增加销售商品系公司为降低库存压力，增加毛利，转变经营方式，清理钟表库

存。请公司补充披露除上述权益投资外，公司与该企业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公司是否能够单方面决定锦

华钟表的采购和销售，公司向该企业销售的商品是否为销售退回，公司向同一家关联企业采购、销售同一类

商品是否存在定价有失公允和单方利益输送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答：除权益投资外，公司与大连大商锦华钟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华钟表）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公司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建立“三零”模式，并于

２０１４

年要求实现库存全部清零。锦华钟表作为公司门店的名表

供应商，与公司的合作经营模式在

２０１４

年发生变化，由经销模式转变为联销模式。公司向锦华钟表销售商品是

由于经营模式发生转变时清库存而产生的销售退回，该事项已征得对方企业同意，并且相关门店将库存商品基

本上按照进货价销售给锦华钟表。公司与锦华钟表的采购、销售行为定价公允，不存在单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３

、关联方债权债务往来情况。根据年报，报告期末公司向关联方提供资金余额

２．８３

亿元，关联方向公司

提供资金余额

０．６８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关联债权债务往来的形成原因，资金占用成本、信用风险及计

提减值情况。

答：见上一次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

）第四部分问题

３

。

五、关于财务信息披露及其他

１

、年报显示，公司持有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６％

的股权，初始投资成本

１０

万元，

采用成本法核算，报告期内计提了

１０

万元减值准备。但公司持有非上市公司金融企业股权情况显示，该投资

期末账面价值仍为

１０

万元，请公司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答：见上一次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

）第五部分问题

１

。

２

、根据年报，公司本报告期不存在实际核销的应收账款，但未披露实际核销的其他应收款情况。根据《财务

报告规定》第十九条的要求，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期实际核销的其他应收款项金额。对于其中重要的应收款项，请

逐项披露款项性质、核销原因、履行的核销程序及核销金额。实际核销的款项由关联交易产生的，应单独披露。

答：见上一次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

）第五部分问题

２

。

３

、年报披露，公司重要的非全资子公司淄博商厦本期归属于少数股东的损益

１１５２

万元，但同时披露其本

期净利润

３９１６．２３

元。请公司说明上述信息披露是否有误。另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与淄博股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

６

亿元收购淄博股份持有的淄博商厦

６０％

股权，根据元正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

号评估报告，确认淄博商厦净资产

１０．０１

亿元，评估增值率

４４．６８％

，主要系房产评估增值所致。根据

２０１１

年年报，公司对淄博商厦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

５．９６

亿元，并在当期计提商誉减值

４９６９．１７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商誉发生减值的具体迹象，以及减

值金额的确认依据。

答：见上一次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

）第五部分问题

３

。数据单位将在修订年报中更正。

４

、根据年报，公司报告期内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６．９６

亿元，其中租赁现金收入

４２．０６

亿元；支

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８．５２

亿元，其中租赁业务现金支出

３０．２６

亿元。但报告期公司其他业态营业

收入

５．５４

亿元、其他业务收入

２６．０７

亿元，均低于租赁现金收入；支出方面，管理费用中租赁费

１２．１１

亿元，长期

待摊费用中租赁费

５５５

万元，合计仍低于租赁业务现金支出。根据《财务报告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要求，请公司

结合租入和租出的标的资产类别、交易对方等情况，补充说明上述租赁业务现金流量的具体内容。

答：见上一次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

）第五部分问题

４

。

５

、根据年报，报告期内大商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沈阳千盛收购了沈阳北方银泰置业

９７％

的股权，同日公司

与沈阳北方银泰置业解除了前期签署的物业租赁协议，沈阳新玛特的沈阳千盛门店终止经营。请补充披露沈

阳千盛门店终止经营是否与上述股权收购有关，并说明解除租赁协议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

答：门店终止经营与上述股权收购有关。集团收购后将对该区域进行综合开发、门店升级改造调整，公司

依约解除了前期签署的物业租赁协议并终止经营。 解除租赁协议对公司当期损益并无影响， 沈阳千盛百货

２０１４

年营业收入

５７３

，

８３３

，

９８１．６２

元， 营业成本

４５３

，

９２１

，

９１４．１７

元， 毛利总额

１１９

，

９１２

，

０６７．４５

元， 毛利率

２０．９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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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7� � � �证券简称:�香雪制药 公告编号:2015-035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香雪

Ａ１

配；配股代码：“

３８０１４７

”；配股价格：

１０．４６

元

／

股。

２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Ｒ＋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Ｒ＋５

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Ｒ＋６

日）登记公司网上清算，本公司股票继续

停牌，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Ｒ＋７

日）公告配股结果，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本公司配股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及其他

相关资料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ｐｈｃｎ．ｃｏｍ

），并置备于本

公司、证券交易所、保荐人和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５

、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６

、本次配股方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现公司配股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

２０１５

年第

３４

次工作会议审核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８５３

号文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及面值：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

元。

２

、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收市后香雪制药总股本

５０９

，

５７３

，

３２９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向股权登记日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１５２

，

８７１

，

９９８

股。

３

、香雪制药控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香雪制药控股股东广州市昆仑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创视界（广州）媒体发展有限公司承诺按其所持公司股票的股份比例，以现金全额认购其可配股票。

４

、配股价格：

１０．４６

元

／

股。

５

、发行对象：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

Ｒ

日）下午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香雪制药股份的全体股东。

６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７

、承销方式：代销。

８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Ｒ－３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４

日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刊载配股说明书、发行公告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Ｒ－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Ｒ＋１

日

－

Ｒ＋５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至

６

月

１６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

５

次）

全天停牌

Ｒ＋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Ｒ＋７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注

２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Ｒ＋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Ｒ＋５

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

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配股代码“

３８０１４７

”，配股价

１０．４６

元

／

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

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３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证券发行人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指南》中的零股处理办法处理，请投资者仔细查看“香雪

Ａ１

配”可配证

券余额。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配股数量限额。

３

、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

名称：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广州市萝岗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金峰园路

２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永辉

联系人： 黄滨

电话：

０２０－２２２１１０１１

传真：

０２０－２２２１１０１８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２

号凯恒中心

Ｂ

座

１２

层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５６４３４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特此公告。

发行人: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3日

股票代码:000418� � 200418� � � �股票简称:小天鹅A�小天鹅B� � � �公告编号:2015-15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３２

，

４８７

，

７６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４．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

Ａ

股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４．０５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４．２７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

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Ｂ

股非

居民企业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４．０５

元，境内（外）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

派

４．２７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向

Ｂ

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按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港币：人民币

＝１

：

０．７９０７

）折合港币兑付，未来代扣

Ｂ

股个人股东需补缴的

税款参照前述汇率折算。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６７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２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

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

本次权益分派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

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Ｂ

股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Ａ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Ｂ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如果

Ｂ

股股东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０３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ＤＤ＊＊＊＊＊０５９

瀚阳经信

３ ００＊＊＊＊＊００８

中信深圳公司

４ ００＊＊＊＊＊２３４

深圳南山风险投资基金公司

５ ００＊＊＊＊＊５９８

深圳市深财证券业务部

６ ００＊＊＊＊＊４３９

深圳中协投资有限公司

７ ００＊＊＊＊＊６６９

江阴市三金电脑有限公司

８ ００＊＊＊＊＊６３３

中纺机集团财务公司

９ ００＊＊＊＊＊６４２

大连银兴商行

１０ ００＊＊＊＊＊６４６

昆山鳖山纺织原料公司

１１ ００＊＊＊＊＊６５１

南京振隆科技实业公司

１２ ００＊＊＊＊＊６５３

云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玉溪办事处

１３ ００＊＊＊＊＊６８４

北京海洋机电新技术总公司

１４ ００＊＊＊＊＊６８５

北京市标准集团

五、其他事项说明

Ｂ

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 请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后公司将协助返还所扣税

款。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无锡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江南路

１８

号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赵玉林、伍言知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０－８１０８２３７７

或

８１０８２３２０

传 真：

０５１０－８３７２０８７９

特此公告。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六月四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总结报告书

保荐机构编号：

Ｚ２０３７４０００

申报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情况 内容

发行人名称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包钢股份”或“公司”）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０

注册资本

１

，

６００

，

５１８．２１

万元

注册地址 内蒙古包头市昆区河西工业区

主要办公地址 内蒙古包头市昆区河西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 周秉利

实际控制人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包钢集团”）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非公开发行股份

本次证券发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其他 无

二、本次发行概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６８

号）文件核准，包钢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采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７

，

８９４．７４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３．８０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共计

５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４０

元，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

５

，

９５４

，

９９９

，

９９８．４０

元。本次发行情况概述如下：

（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二）股票类型：

Ａ

股

（三）股票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发行数量：

１

，

５７８

，

９４７

，

３６８

股

（五）发行价格：

３．８０

元

／

股

（六）募集资金量与发行费用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出具的《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０２５

号），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共计

５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４０

元，扣除相

关的发行费用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

５

，

９５４

，

９９９

，

９９８．４０

元。

（七）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包钢集团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他投资者通

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保荐工作概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指定计玲

玲、张明慧为保荐代表人。保荐工作期间，中信证券遵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恪守业务规

范和行业规范，诚实守信、勤勉尽职，通过持续详尽的尽职调查工作、审阅相关披露信息、要求发行人提供

相关文件、与发行人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列席股东大会等方式，密切关注并规范发行人经营行为，最终顺利

完成对发行人的保荐工作。

（一）尽职推荐阶段

中信证券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在尽职推荐阶段完成了以下工作：

１

、对发行人基本情况、业务与技术、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组织结构与内部控制、财务会计信息、业务

发展目标、募集资金运用等方面进行尽职调查；

２

、统筹非公开发行的各项准备工作，协助发行人向国资监管部门报送本次发行前置申请材料并取得

相关批复文件；

３

、根据发行人的委托，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尽职调查报告、发行保荐书等重要文件及相关其他文件；

４

、申报文件受理后，主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组织发行人及其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进行答复；

５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涉及本次发行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核查；

６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和发行人实际情况变化，统筹修订发行有关文件；

７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向证券交易所提交推荐股票上市所要求的相关文件。

（二）持续督导阶段

中信证券在持续督导阶段完成了以下工作：

１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２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３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事前审阅重要关联交易的相关

文件；

４

、督导发行人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执行对外担保、对外投

资的决策程序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５

、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并完善投资者关系工作制度；

６

、持续关注并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事项，确认募集资金按计划实施；

７

、列席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核查相关会议记录及决议；

８

、督导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

件；

９

、定期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与发行人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内蒙古证监局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成员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对发行人进行了现场检查，除上述现场检查外，保荐代表人或项目组成员多次前往发行人现场，

了解和掌握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

四、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事项 说明

无 无

五、对发行人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和评价

（一）尽职推荐阶段

发行人能够及时向保荐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提供本次发行所需要的文件、资料和相关信息，并保证所

提供文件、资料及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尽职核查工作，为本次发行的推荐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二）持续督导阶段

发行人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运作，及时、准确的按照要求进行对外信息

披露；重要事项能够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并与保荐代表人沟通，根据保荐机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

并为现场检查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保证了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及时掌握并规范发行人经营行为。

六、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一）尽职推荐阶段

发行人聘请的中介机构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专业意见，并积极配合保荐

机构的协调和核查工作。

（二）持续督导阶段

发行人聘请的中介机构能够积极配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相关工作， 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便

利。

七、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规范运作，不断提升公

司治理水平和信息披露透明度。结合公司实际，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

荐代表人审阅了发行人公开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确认发行人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的情形。

八、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将募集资金用于募投项目， 不存在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占用、委托理财等情形；募集资金使用与已披露情况一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顺利

推进；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不存在重大风险。

九、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申报事项

申报事项 说明

无 无

保荐代表人签名

计玲玲

＿＿＿＿＿＿＿＿＿＿＿＿＿＿＿

年 月 日

张明慧

＿＿＿＿＿＿＿＿＿＿＿＿＿＿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 王东明

＿＿＿＿＿＿＿＿＿＿＿＿＿＿＿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公章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000868� � �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2015-025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5月份产销情况的自愿性

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5

年

5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

单位

:

辆

五月份产销量数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份 本年累计 累计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减比率

产量

７６４ ３２２８ １４．１８％

销量

７０５ ３１８０ ５．３７％

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

,

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同时

,

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不能以公司产销数据

直接推算公司业绩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00255� � �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2015—041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５

］

４６１

号文）核准，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０８

，

１９８

，

２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安徽鑫科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材料”或“公司”）实际发行

２０５

，

８４３

，

５５５

股，发行价格为

５．８５

元

／

股。本次非

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

手续。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刊登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出具的会验字〔

２０１５

〕

２６７７

号验资报告，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４

，

１８４

，

７９６．７５

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及其他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３４

，

５６５

，

５６５．６５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６９

，

６１９

，

２３１．１０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２０５

，

８４３

，

５５５．００

元，剩余计入资本公积。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公司和保荐机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徽商银行、农业银

行、扬子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各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交通银行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３４２００３００２０１８１７０６２４１９５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徽商银行芜湖人民路支行

１１０１２０１０２１０００３９２３３８ ２０４

，

８８０

，

１７６．８３

农业银行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７３３００１０４００２１５５４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开发区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３７７００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０２８６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招商银行芜湖中山北路支行

５５１９００００５１１０８０９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兴业银行芜湖分行

４９８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５９６３９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１

，

１７４

，

８８０

，

１７６．８３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４

，

１８４

，

７９６．７５

元， 扣除与发行相关的费用人民币

３４

，

５６５

，

５６５．６５

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６９

，

６１９

，

２３１．１０

元。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

间的差额为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支付的与发行相关的部分费用。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甲方）与开户银行（乙方）、保荐机构（丙方）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收购西安梦舟影视文

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补充公司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相关的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章要求。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工

作，包括但不限于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岳远斌先生、刘晓平先生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

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

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即，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邮件等方式书面通知丙方，同时

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

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要求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

金全部支出完毕或专户被依法销户之日（以两者中较早发生者为准）起失效。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

之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十、若丙方发现甲方从专用账户支取款项违反本协议规定或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丙方有权要求甲方及时公告相关事实； 若在丙方提醒后甲方未作纠正， 且后果可能危及丙方利益的情况

下，丙方有权向监管部门报告。

十一、若丙方发现乙方未按确定履行本协议或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丙方有

权提醒乙方纠正；若乙方未作纠正且后果可能危及丙方利益的情况下，丙方有权向监管部门报告。

十二、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发生的一切经济

损失。

十三、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者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甲方、乙方及丙方三方应首先协商解

决；若三方协商不能解决，则可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北京进行仲裁。仲裁裁决应是

终局的，对协议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0024、200024� � �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B

公告编号：【CMPD】2015-042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发行信用增强可转股

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6

月

3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局置地

"

，股票代码：

978.HK

）发

布公告，招商局置地拟发行本金为

2.9

亿元美元的信用增强可转股债券，信用增强方式为备用信用证，债券期

限为

5

年，票面利率为

0.5%,

转股价为每股

2.9875

港元。

招商局置地已将上述信用增强可转股债券发行详情披露于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www.hkex.com.hk

，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479� � �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2015-033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

年

6

月

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发行审核委员会对浙江富春江环保

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

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483� � �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4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15

年

6

月

3

日对江苏润邦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予以核准的决定文件

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4日


